[bookmark: _Hlk183174670]一、华为奖学金
1.奖学金对象和分配
奖学金用于奖励航天学院、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、计算学部、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、机电工程学院、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、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、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、未来技术学院 2027年毕业的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，品学兼优的学生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博士生4人，每人10000元/年；硕士生5人，每人9000元/年；本科生6人，每人8000元/年。

	学院
	本科生
	硕士生
	博士生

	航天学院
	1
	0
	1

	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
	1
	0
	1

	机电工程学院
	1
	1
	0

	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	1
	1
	0

	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
	0
	2
	0

	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
	0
	1
	0

	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
	1
	0
	1

	计算学部
	0
	0
	1

	未来技术学院
	1
	0
	0

	总计
	6
	5
	4





二、比亚迪奖学金
1.校本部奖学金对象和分配
设奖学科：电子科学与技术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机械工程、材料科学与工程、土木工程、控制科学与工程、电气工程、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、化学工程与技术、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、建筑学、环境科学与工程、仪器科学与技术、物理学、力学、交通运输工程、软件工程、信息与通信工程、数学、生物学、化学、光学工程、生物医学工程、统计学、食品科学与工程、核科学与技术、生物工程。
奖励博士研究生23人，每人20000元；硕士研究生37人 ，每人20000元；本科生16人，每人10000元。
	校区
	学院名称
	奖学金

	
	
	本科
	硕士
	博士
	总计

	校本部
	航天学院
	1
	8
	5
	14

	
	计算学部
	1
	6
	4
	11

	
	机电工程学院
	2
	8
	5
	14

	
	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
	1
	2
	1
	4

	
	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
	1
	2
	1
	4

	
	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	1
	1
	1
	3

	
	未来技术学院
	3
	0
	0
	3

	
	化工与化学学院
	1
	1
	1
	3

	
	土木工程学院
	0
	1
	0
	1

	
	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
	1
	1
	1
	3

	
	建筑与设计学院
	0
	1
	0
	1

	
	环境学院
	0
	1
	0
	1

	
	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
	1
	1
	1
	3

	
	物理学院
	1
	1
	1
	3

	
	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
	1
	1
	1
	3

	
	数学学院
	1
	1
	1
	3

	
	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
	0
	1
	0
	1

	
	总计（人）
	16
	37
	23
	76

	人均金额（元/年）
	10000
	20000
	20000
	/



2.威海校区奖学金对象和分配
设奖学科：电子科学与技术、机械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材料科学与工程、软件工程、控制科学与工程、数学、土木工程、电气工程、化学工程与技术、船舶与海洋工程、仪器科学与技术、海洋科学、环境科学与工程、交通运输工程、生物工程、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、信息与通信工程、物理学。各学院具体名额分配如下。
奖励硕士研究生12人 ，每人20000元；本科生21人，每人10000元。

	校区
	学院名称
	奖学金

	
	
	本科
	硕士
	博士
	总计

	威海
校区
	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
	4
	3
	0
	7

	
	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
	3
	2
	0
	5

	
	海洋工程学院
	3
	2
	0
	5

	
	汽车工程学院
	4
	2
	0
	6

	
	理学院
	2
	1
	0
	3

	
	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	2
	1
	0
	3

	
	新能源学院
	2
	1
	0
	3

	
	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
	1
	0
	0
	1

	
	总计（人）
	21
	12
	0
	33

	人均金额（元/年）
	10000
	20000
	20000
	/



3.奖学金评选标准
推荐获“比亚迪奖学金”的学生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1.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。
2.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具有敢于担当、不懈奋斗、自强不息的精神。
3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，无违法违纪行为。
4.具有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，尊敬师长，身心健康，热爱集体，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。
5.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能够激励和带动身边同学敦品励学，综合素质突出，综合评价结果为“优”；
6.学业成绩优秀，综合成绩排名须居专业前30%；
7.在符合上述条件前提下，还应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（1）以第一作者（或导师第一、本人第二）在本学科（或本领域）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；
（2）以前两顺位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；
（3）在国际/国家级重大的学术科研、创新实践等竞赛性活动中取得二等奖及以上荣誉；
（4）曾在重大科研项目中担任主要完成人。
4.奖学金评选要求
各学院（学部）、校区需提供比亚迪奖学金评选现场照片，照片中需要有“哈尔滨工业大学比亚迪奖学金评审会”“哈尔滨工业大学比亚迪奖学金联评答辩会”等字样标识，在报送奖学金材料时一并发送邮箱。


三、华萌奖学金
1.奖学金对象和分配
本科生30人，每人10000元/年
	学院
	本科生名额

	航天学院
	2

	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
	1

	机电工程学院
	1

	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	1

	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
	1

	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
	1

	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
	1

	数学学院
	1

	物理学院
	1

	经济与管理学院
	1

	商学院
	1

	人文社科学部
	1
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1

	土木工程学院
	1

	环境学院
	1

	建筑与设计学院
	1

	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
	1

	计算学部
	1

	化工与化学学院
	1

	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
	1

	未来技术学院
	4

	深圳校区
	5

	总计
	30





2.奖学金评选标准
本奖学金面向哈尔滨工业大学品学兼优全日制大二、大三年级在校大学生。奖学金评选以学生综合测评结果为依据，充分鼓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，做到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。主要评比标准如下。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
2.热爱祖国、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、举止文明。
3.自觉遵守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。
4.刻苦学习、成绩优异，本科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排在本专业前30%（成绩排名参照各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审成绩排名规则）。
5.积极参加集体活动、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活动。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，担任学生干部者优先考虑。
6.学科知识扎实、实践能力强、具有创新精神、竞争意识。
7.对符合以上基本要求的，荣获学校“政务实习优秀个人称号者”优先推荐；获得国际组织实习录用通知学生优先推荐。
